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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89      证券简称：中国重工        公告编号：临 2017-006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2月14日，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在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72号118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

讯方式举行，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已提前以书面形式送达公司各位董事。本次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胡问鸣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十二名，亲自出席董事十二名。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经过与会董事的认真讨论，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变更部分资产注入承诺的议案》 

公司日前接到控股股东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重工集团”）

《关于变更部分资产注入承诺的函》，中船重工集团拟变更部分其此前对中国重

工作出的资产注入承诺。其中，对于与公司现有业务仍然存在潜在同业竞争情形

的2家企业，中船重工集团将继续承诺在该2家企业满足触发条件后的一年内提议

公司董事会审议相关资产注入议案；对于与公司现有业务已不存在潜在同业竞争

情形的6家企业，中船重工拟终止履行向中国重工注入该6家企业股权的承诺。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审查，并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 1、本次控

股股东变更部分资产注入承诺事项符合公司目前实际情况及长远利益，有利于避

免同业竞争，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2、本次控股股东变更部

分资产注入承诺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按规定回避

表决。3、同意上述控股股东变更部分资产注入承诺事项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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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5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0%）、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

董事胡问鸣、孙波、邵开文、钱建平、陈民俊、姜仁锋、杜刚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所述控股股东变更部分资产注入承诺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中国船舶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变更部分资产注入承诺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四日 


